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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山航股份营销委市场销售部

字 山航股营销销售业务〔2022〕GD011 号

关于调整受疫情影响客票

特殊处置方案的通告

各销售单位：

近期国家及各地区疫情防控政策进行新一轮调整和优化，为

紧跟疫情防控政策变化，更好满足旅客诉求，保障旅客权益，提

升旅客服务，现对受疫情或防疫政策影响的旅客客票退票及变更

规则进行调整，请各销售单位参照执行。

一、适用客票范围

324开头的客票（包含里程奖励客票，包含国际及地区航线），

购票后受疫情或防疫政策等影响的下列四类旅客及其同行人。同

行人指与下述四类旅客购买相同日期及相同航班客票的旅客，且

业务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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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提供同一订单截图或亲属关系证明。

（一）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出行的旅客

旅客已被封控或限制出行，或受旅客所在地、行程始发地/

目的地/中转地国家、地区、城市（包括境外境内）官方发布的

疫情防控政策、出入境政策、隔离或居家观察政策影响无法正常

旅行的旅客。

证明材料：

1.旅客被封控或限制出行的，提供本人或居住地的封控证明。

如旅客所在小区管控，提供本人所在小区的证明或身份证显示的

小区住址或当前定位位置信息等，同时提供小区管控通知等。证

明材料中的开始日期距离旅行日期不超过 10 天（含当天）。

2.旅客需提供其所在地、行程始发地/目的地/中转地国家、

地区、城市（包括境外境内）政府部门、机场、防疫单位等官方

或新闻媒体发布的，影响其正常旅行的疫情防控政策、出入境政

策、隔离或居家观察政策的原件、复印件、扫描件、照片或截图。

政策内容包括不得出行、非必要不出行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、

不前往已有本土阳性病例报告的地区、需进行居家隔离等要求。

（二）已被确诊为阳性，或自测为阳性，或混管阳性的旅客

证明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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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带有旅客姓名的核酸或抗原阳性检测报告或医院开具的

确诊证明，且确诊日期距离乘机日期不超过 10 天（含当天）。

2.乘机人本人同时手持购票证件（正面）及抗原检测阳性结

果的照片，且申请日期距离乘机日期不超过 10 天（含当天）。

3.社区或检测机构开具的混管阳性证明，或核酸检测页面显

示检测时间但超过 24 小时无检测结果，且证明或检测日期距离

乘机日期不超过 5 天（含当天）。

（三）因不符合疫情防控乘机要求而被拒载的旅客

证明材料：

被拒绝乘机后，机场相关部门或实际承运航空公司出具的注

明乘机人姓名的未乘机、未成行或拒绝运输等证明的原件、复印

件、扫描件、照片或截图。

（四）学生或教师所在学校因疫情原因开学或放假时间调整

证明材料：

学校开学或放假时间调整的通知，可以是加盖公章的证明，

或通过官方网站、内部群发电子邮件、体现学校名称的微信群等

方式发布信息的原件、复印件、扫描件、照片或截图，也可以是

学校老师开具的证明信。旅客还需同时提供本人及证明信开具人

属于该学校的身份证明（包括工作证/员工卡、教师证/学生证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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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卡/录取通知书等）原件、复印件、扫描件、照片或截图。

二、变更及退票规则

（一）改期

在客票有效期内可免费改期一次，免收变更手续费，但需收

取子舱位差价。如旅客新预订舱位价格低于原客票价格，建议原

客票办理退票后另购新票。旅客再次改期的，按照自愿原则处置。

（二）退票

客票有效期内，可办理客票未使用航段退票，免收退票手续

费。如客票进行过改期，最后一次改期的改期费可一并退回。

（三）变更航程及签转

不允许变更航程及签转。如旅客要求变更航程或承运人，建

议原客票办理退票后另购新票。

（四）补退

已自愿退票或自愿改期后，符合该政策中列明的场景并提供

相关证明材料的，可通过原购票渠道予以补退。

（五）多航程或联程航班

若一段符合该政策，旅客要求其他航段按照疫情退改的，若

相关客票在证明材料列明时间之前购票，可按照该政策处置。

（六）取消订座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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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不符合疫情防控乘机要求而被拒载的情形外，其余三类旅

客及同行人需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取消订座，且客票取消订座

时间需在确诊阳性、混阳或者被执行管控之后，否则按照自愿原

则处置。

三、其他规定

1.本通知所涉及的相关政策，在全渠道范围内统一执行，依

据本通知进行提交的客票退改订单，需备注“疫情特殊政策”，

并按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符合补退条件的 BSP 客票，在提交补退时需由销售单位出

具加盖本单位印章的补退申请，并附旅客本人手持购票证件照片，

注明补退原因“疫情特殊政策”，提交给山航当地营业部审核处

理。符合补退条件的 B2B 客票，可直接在山航 B2B 系统中提交补

退，并附旅客本人手持购票证件照片，备注“疫情特殊政策”。

3.各销售单位接到旅客相关咨询时应做好政策解答并主动

提醒旅客取消座位及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自助渠道应设置旅客可

以提交证明材料的通道，并做好材料审核。对于未告知相关政策

或提醒旅客取消座位，导致旅客后续不能按该政策免费退改产生

投诉的，将追究相关销售单位责任。

4.严禁各销售单位假冒旅客名义或在旅客不知情情况下，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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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套用政策提交客票退改进行牟利，对此类行为我公司将根据相

关条款进行严格处理。

四、生效时间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自 2022 年 12 月 13 日（含）起

提交的客票退改适用本政策，原《关于调整疫情类客票特殊处置

办法的通告》（山航股营销销售业务〔2022〕GD001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特此通告。

营销委员会市场销售部

2022 年 12 月 13 日

字抄送：各营业部；客户服务部；股份财务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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